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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7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第 (七 )項及  
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 (第 484章 )第 7A條  

動議委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  
擬議決議案  

 
 政 務 司 司 長 將於 上 述 會 議 ，動 議 上 述 擬 議決 議 案

(附錄 1)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把該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
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政務司司長動議擬議決議案的演辭載於附錄 2。  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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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立法會會議  
政務司司長致辭全文  

 
 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條第 (七 )項和   

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 (第 484 章 )第 7A 條  
提出的決議案  

 
委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  

 
主席：  
 
  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上以我名義提出

的議案，即本會同意委任林文瀚法官為終審法院

常任法官。  
 
  
憲制及法律架構  
 
2.   終審法院是本港聆訊民事和刑事上訴案件

的最終上訴法院。終審法院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和常任法官組成，來自香港或其他普通法適用地

區的非常任法官亦可應邀參加審判案件。在聆訊

及裁決上訴案件時，終審法院審判庭由五位法官

組成，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、三名常任法官及

一名非常任香港法官或一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

非常任法官。  
 
3. 《基本法》第八十八條規定，香港特別行

政區的法官，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

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，由行政長官任

附錄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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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。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(下稱「推薦委員會」 ) 

是根據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》 (第 92 章 ) 

成立的法定機構，負責履行《基本法》第八十八

條所述的獨立委員會的職能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

九十二條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，應根據其本

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，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

用地區聘用。  
 
4. 就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，《基本法》第九

十條規定，行政長官除依照《基本法》第八十八

條訂明的程序行事外，還須徵得立法會同意，及

將相關任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

案。  
 
是次任命  
 
5. 關於是次任命，推薦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推

薦，任命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林文瀚法官為

終審法院常任法官，以填補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十

一日任命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後而出現的空缺。林

法官於二零零一年加入司法機構，二零一三年獲

委任為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。他主理上訴案

件，能力全面；在處理各類民事案件，特別是公

法和憲法案件方面，經驗豐富，堪稱專家。他撰

寫的判詞理據清晰透徹，中肯持平，經常輯錄於

各種法律匯報，並在聆訊的論述及法庭的判詞當

中廣受引用。此外，在督導優化司法工作的改革

方面，林法官亦極富經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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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行政長官已接納推薦委員會就任命林文瀚

法官為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推薦。若徵得立法會

同意，任命將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內生效。  
 
7. 按照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以往通過的程序，

政府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通知內務委員

會，行政長官已接納推薦委員會關於這項任命的

推薦。政府代表及推薦委員會的秘書在二零二一

年六月七日出席了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

的會議，回答委員的提問。我想藉此機會，多謝

小組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議員及其他委員支持此項

任命。  
 
8.    我謹請各位議員同意此項任命。  
 

-完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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